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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）苏 0591清申 7号之一   

 

听证会参加人员享有以下权利： 

    一、委托代理权； 

二、申请回避权； 

三、陈述、举证、质证和辩论的权利； 

四、查阅、复制本案的有关案卷材料的权利； 

五、依法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。 

听证会参加人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： 

    一、按时出席听证会的义务； 

二、遵守听证纪律的义务； 

三、依法履行举证责任的义务； 

四、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

 
 


